
 

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北寮至赤嶼陸連島（摩西分海）區域活動管理計畫 106.3.17訂 

壹、 目的： 

為維護遊憩品質、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及遊客安全，針對每日至北寮奎壁山東

部赤嶼陸連島（摩西分海）區域探訪之遊客，實施進入管理措施。 

貳、 管制對象： 

(一) 所有進入本區域之遊客。 

(二) 在地居民從事日常漁撈工作者除外。 

參、 執行時間：自 106年 4月份起。 

肆、 管制措施： 

一、 本區域禁止事項如下： 

(一) 禁止進入時間： 

1. 每日上午 08：00 前及下午 17：30 後，無人看管禁止進入。惟於每年 4

月至 9 月配合於清晨或傍晚時段展開之特定日（每月約 7 天），禁止進

入時間為每日上午 06：00前及下午 18：30後，日期另行公告。 

2. 每日潮水退潮未露出 1公尺寬陸面時，禁止進入。 

3. 每日潮水已漲至陸面僅露出 15 公尺寬時，禁止再進入，先前已進入者應

儘速返回。 

4. 中央氣象局對澎湖地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或陣風達 10級時，禁止進入。 

(二) 禁止進入範圍： 

1. 礫石步道區域：活動範圍限制以礫石步道中心線為基準，左右各 7.5 公

尺共寬 15公尺內始可通行，其餘範圍未經許可，禁止通行。 

2. 赤嶼：除調查研究、搜救外，未經許可，禁止擅自攀爬。 

(三) 於活動區域內禁止從事下列行為： 

1. 禁止追逐、嬉鬧等影響步行安全之行為。 

2. 禁止撿拾攜出、拋擲、污損或破壞任何自然資源（含動、植物及岩

石）。 

3. 禁止製造噪音、丟棄物品或污染環境之行為。 



 

二、 違反前條規定者，依發展觀光條例第六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 附北寮至赤嶼陸連島（摩西分海）區域禁止進入範圍圖（附件 1）。 

伍、 配套措施： 

一、 辦理公告事項發布：完備行政程序，以利取得裁罰法律基礎。 

二、 辦理說明會議：召集地方各相關機關、各旅遊產業相關協會說明。 

三、 發布新聞稿：將確定施行之管制措施發布新聞稿及上傳網頁最新消息廣

為周知大眾。 

四、 入口進入管制及警告設施： 

 於本處設置之觀海台插置綠、黃、紅旗旗幟及入口柵門設置警告標示，

如示意圖（附件 2），未達可進入時間時，入口柵門關閉： 

(一) 綠旗：表示達到進入標準，可進入體驗。 

(二) 黃旗：表示陣風風力已達九級，建議不進入體驗。 

(三) 紅旗：表示達各項管制進入標準之一，禁止進入體驗。 

五、 摩西分海限制活動區域邊界警示設施：另於陸連島陸域已露出寬度 15 公

尺，為加強警告管制活動範圍標界，研議現地用尼龍繩帶（防濕防腐）

貼地鋪設於 2 旁通行邊界，2 邊繩端繫以鉛（或鐵）鎚片加重固定，以為

圈界，視日後成效再行檢討設置方式與材質，如示意圖（附件 3）。 

六、 入口設置公告事項告示：於觀海台 2 個入口旁壁面配合張貼公告事項及

北寮遊憩區入口設置公告牌，以週知到訪民眾，告示牌面內容及尺寸如

圖（附件 4）。 

七、 現地執行人員之訓練及執勤：施行前對現地執行人員訓練，施行初期現

地除原宣導員外並派請保全警衛及本處駐警人員輪班設置活動區警戒

線、維持秩序及加強宣導管制措施，視執行情形再行檢討出勤人力之安

排。 

八、 澎管處亦同時著手辦理遊客旅遊監測及生物資源調查案，依據調查結果

滾動式檢討該區域之管理措施，未來更評估結合社區自主經營，期使該

區域旅遊目標能兼顧資源保育、遊憩安全及永續發展。 

陸、 經費來源：所需採購設施費用於本處年度預算支用。 

柒、 本計畫奉核後施行之，並隨時簽核修正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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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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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寮至赤嶼陸連島（摩西分海）體驗警示 
Warning Beiliao land-tied island (Crossing the Red Sea)  

 
 
可體驗       建議勿體驗     禁止體驗 

 

       公 告  Notice 

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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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hu  National  Scenic  Area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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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附件 4 

                 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製  
 Penghu  National  Scenic  Area  Administration 

一、北寮摩西分海區域禁止事項如下： 
(一)管制對象： 
1.所有進入本區域之遊客。 
2.在地居民從事日常漁撈工作者除外。 
(二)禁止進入時間： 
1.每日上午 08：00 前及下午 17：30 後，無人看管，禁止進入。惟於每年 4 月至 9 月配合於清
晨或傍晚時段展開之特定日（每月約 7 天），禁止進入時間為每日上午 06：00 前及下午 18：
30 後，日期另行公告。 
2.每日潮水退潮未露出 1 公尺寬陸地時，禁止進入。 
3.每日潮水已漲至陸面僅露出 15 公尺寬時，禁止再進入，先前已進入者應儘速返回。 
4.中央氣象局對澎湖地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或陣風達 10 級時，禁止進入。 
(三)禁止進入範圍（如附圖）： 
1.礫石步道區域：活動範圍限制以礫石步道中心線為基準，左右各 7.5 公尺共寬 15 公尺內始可通
行，其餘範圍未經本處許可，禁止通行。 
2.赤嶼：除調查研究、搜救外，未經本處許可，禁止擅自攀爬。 
(四)於活動區域內禁止從事下列行為： 
1.禁止追逐、嬉鬧等影響步行安全之行為。 
2.禁止撿拾攜出、拋擲、污損或破壞任何自然資源（含動、植物及岩石）。 
3.禁止製造噪音、丟棄物品或污染環境之行為。 
二、違反前條規定者，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64 條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Regulation of this area: 
1. Object: All visitors except villagers with fisheries. 

2. Prohibited Time: 

I. Closed before 8:00AM and after 17:30PM. From April to September, some specific days closed before 6:00AM and after    

18:30PM, exact date will be announced separately. 

II. Closed when the intertidal trail to Chìyǔ is exposed from seawater but the width of trial is less then1m.  

III. Closed when the width of trial is covered from seawater and reduced to less than 15 meters. 

IV. Closed when Central Weather Bureau issues the typhoon warning (over sea) for Penghu area 

or gust observed is up to 24.5m/s. 

3. Prohibited Area: 

I. Intertidal trail: Only 15m width of the trail is permitted to walk. 

II. Chìyǔ: Do not climb without permission. 

4.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64 of A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fines between NT$5,000 and 100,000 shall 
be impos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for the related matters due to one of the following acts taking place in this area: 

I. Behaviors which endanger the safety of visitors, such as chasing. 

II. Take, throw or damage natural resources and creatures. 

III. Make noise, litter or pollute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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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寮摩西分海區域禁止事項如下： 
(一)管制對象： 
1.所有進入本區域之遊客。 
2.在地居民從事日常漁撈工作者除外。 
(二)禁止進入時間： 
1.每日上午 08：00 前及下午 17：30 後，無人看管禁止進入。惟於每年 4 月至 9 月配合於清晨或 
傍晚時段展開之特定日（每月約 7 天），禁止進入時間為每日上午 06：00 前及下午 18：30 後， 
日期另行公告。 
2.每日潮水退潮未露出 1 公尺寬陸地時，禁止進入。 
3.每日潮水已漲至陸面僅露出 15 公尺寬時，禁止再進入，先前已進入者應儘速返回。 
4.中央氣象局對澎湖地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或陣風達 10 級時，禁止進入。 
(三)禁止進入範圍（如附圖）： 
1.礫石步道區域：活動範圍限制以礫石步道中心線為基準，左右各 7.5 公尺共寬 15 公尺內 
始可通行，其餘範圍未經本處（或本府）許可，禁止通行。 
2.赤嶼：除調查研究、搜救外，未經本處（或本府）許可，禁止擅自攀爬。 
(四)於活動區域內禁止從事下列行為： 
1.禁止追逐、嬉鬧等影響步行安全之行為。 
2.禁止撿拾攜出、拋擲、污損或破壞任何自然資源（含動、植物及岩石）。 
3.禁止製造噪音、丟棄物品或污染環境之行為。 
二、違反前條規定者，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64 條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Regulation of this area: 
1. Object: All visitors except villagers with fisheries certificate. 

2. Prohibited Time: 

I. Closed before 8:00AM and after 17:30PM. From April to September, some specific days closed  
before 6:00AM and after 18:30PM, exact date will be announced separately. 

II. Closed when the intertidal trail to Chìyǔ is exposed from seawater but the width is less then1m. 

III. Closed when the width of trial is covered from seawater and reduced to less than 15 meters. 
IV. Closed when Central Weather Bureau issues the typhoon warning (over sea) for Penghu area 

or gust observed is up to 24.5m/s. 

3. Prohibited Area: 
I. Intertidal trail: Only 15m width of the trail is permitted to walk. 

II. Chìyǔ: Do not climb without permission. 

4.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64 of A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fines between NT$5,000 and 100,000 shall 
be impos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for the related matters due to one of the following acts taking place in this area: 

I. Behaviors which endanger the safety of visitors, such as chasing. 

II. Take, throw or damage natural resources and creatures. 

III. Make noise, litter or pollute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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